关于印发《川北医学院毕业实习个人联系实习
单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处、学生总支：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全校学生自行联系毕业实习工作的管理，使我校学生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实习教学工作的顺利实施和完成，现将川北医学院毕业实习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管理办法修订如下，请遵照执行。

附件1：川北医学院毕业实习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管理办法
附件2：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
附件3：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申请书
                    二○○八年四月二日

附件1：
川北医学院毕业实习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管理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我校本专、科生在毕业实习期间，以个人身份联系毕业实习单位、就业试用实习单位。

第二条  基本要求。学生毕业实习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确有特殊原因的学生可申请自行联系实习。

第三条  实习单位条件。在本校实习医院之外联系实习，原则上本科要地市级的三级以上医院、专科要县级二甲以上医院，教学机构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完善，能按照学校的实习管理规定和实习大纲要求完成实习教学计划。

第四条  申请时间及资格。个人联系实习的学生应在下点前3个月完清各项手续。留级试读、有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不准予外出实习。办理完相关手续方可离校，否则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条  办理程序
（一）申请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到各院系领取“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和“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申请书”。
（二）实习单位出具同意接受我校学生实习的“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以及单位基本情况简介。
（三）学生将“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和“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申请书”提交相关院系审核、签字后交教务处实习科，教务处审批，
（四）教务处存学生“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和“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申请书”原件，学生所在院系存复印件备案。

第六条  教学管理

（一）完成教学实习计划规定的科目和实习大纲规定的内容。

（二）实习单位、学生应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各种实习文书和考核表。
（三）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按照川北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四）加强与学校的联系，按时完成学校组织的各项考试。

（五）其他事项按川北医学院临床实习工作规定执行。

第七条  学生管理

（一）学生必须在缴清学费、完成学籍注册后，并符合上述条件才能个人联系实习医院进行毕业实习。

（二）严格遵守学校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面向学生工作的党群部门要作好个人联系实习学生的党团工作，加强与他们及实习单位的联系。

（四）各院系有关领导和学生辅导员要与学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学习、生活情况。

（五）学生应主动经常通过电子信箱、信件或电话向学校汇报一次学习、生活情况，加强与所在院系领导和辅导员老师进行联系。

（六）学院统筹安排毕业实习的学生，中途不能申请自己联系实习；个人联系实习的学生，中途也不能要求学院统一安排。

（七）按时返校参加毕业考试和办理离校手续。

（八）其他事项按川北医学院临床实习工作规定执行。

第八条  经费管理

        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除国家和学校规定的费用外，一切费用自理。

第九条  附则

（一）本办法主要针对医学类各专业，其他专业参照执行。

（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之前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2：   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接收函
川北医学院教务处：

我单位同意接受贵校  　   　　专业(方向)    年级　　班学生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到我单位实习，相关费用由该生个人支付，我单位保证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学生实习计划和实习大纲规定的全部内容，并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

实习安排（计划）：

单位联系部门：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电话：

                  （接收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川北医学院个人联系实习单位申请书
学校领导：

我是         专业(方向)      级学生       ，因                        ，经                   同意前去进行毕业实习，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此期间，本人做出以下承诺：

1、一切费用均由学生本人负责。

2、保证主动与学校保持联系，以确保学校工作顺利进行及本人顺利完成学业；发生意外，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3、本人保证按要求实习，完成实习计划；如未按照学校要求，未完成实习计划，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4、实习期间学生人身安全由本人及医院负责；

5、实习期间所发生的医疗纠纷、经济纠纷等由本人及所在医院负责。

请予批准。

  申请人：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签名）      （手印）

学生科意见：               （签名）      （公章）

院系负责人意见：           （签名）      （公章）

教务处意见：               （签名）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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